
憲法法庭 公告

發文日期 : 中華 民四ii6年 2月 β●日

發文字號 :憲庭洋字第 二1520心 002B號
附件 :如主旨

主旨 :茲公告憲法法庭程序裁定 3碎 件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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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 裁 定

l15年審裁字第404號

聲  請  人 彭鈺龍
上列聲請人聲請解釋憲法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:憲法法庭 l15年審裁字第 23號裁定 (下稱系

爭裁定)係準用憲法訴訟法相關規定作成 ,違反憲法所定解釋憲

法方式 ;憲法訴訟法牴觸憲法第 78條 、第 171條第 2項 、第 173

條 、憲法增修條文第 5條第 4項 等規定及司法院釋字第 185號解

釋 ,爰聲請停止準用憲法訴訟法 ,並聲請解釋憲法等語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,或該裁判及其所

適用之法規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

送達後翌日起之 6個月不變期間內 ,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

判決 ;聲請不合程式或不備憲法訴訟法所定要件者 ,審 查庭得以

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,憲法訴訟法第 59條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

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查系爭裁定非屬憲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規定所稱之確定終局

裁判 ,聲請人亦未據其他確定終局裁判而為本件聲請
,其聲請核

與憲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所定要件不合。至聲請人聲請停止準

用憲法訴訟法部分 ,非屬人民依憲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所得聲

請之事項 ,比部分之聲請亦於法不合。綜上
,本件聲請均不合法 ,

爰依上開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2月 23 日
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



大法官

大法官

蔡宗珍

朱富美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2

書記官 朱倩儀
月   23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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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 裁 定

l15年審裁字第405號

聲 請  人 彭鈺龍
上列聲請人聲請解釋憲法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:憲法法庭 l14年審裁字第 1751號裁定 (下稱

系爭裁定)係準用憲法訴訟法相關規定作成 ,違反憲法所定解釋

憲法方式 ;憲法訴訟法牴觸憲法第 78條 、第 171條第 2項 、第

173條 、憲法增修條文第 5條第 4項 等規定及司法院釋字第 185

號解釋 ,爰聲請停止準用憲法訴訟法 ,並聲請解釋憲法等語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,或該裁判及其所

適用之法規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

送達後翌日起之 6個月不變期間內 ,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

判決 ;聲請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 ,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

不受理 ,憲法訴訟法第 59條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查系爭裁定非屬憲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頂規定所稱冬確定終局

裁判 ,聲請人亦未據其他確定終局裁判而為本件聲請
,其聲請核

與憲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所定要件不合。至聲請人聲請停止準

用憲法訴訟法部分 ,非屬人民依憲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所得聲

請之事項 ,比部分之聲請亦於法不合。綜上
,本件聲請均不合法 ,

爰依上開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2月 23 日
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
大法官 蔡宗珍

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2

大法官 朱富美

書記官 朱倩儀
月   23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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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裁定

115年審裁字第406號

聲  請  人 彭鈺龍
上列聲請人聲請解釋憲法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:憲法法庭 l14年審裁字第 1754號裁定
(下稱

系爭裁定)係準用憲法訴訟法相關規定作成 ,違反憲法所定解釋

憲法方式 ;憲法訴訟法牴觸憲法第 78條 、第 171條第 2頂 、第

173條 、憲法增修條文第 5條第 4項 等規定及司法院釋字第 185

號解釋 ,爰聲請停止準用憲法訴訟法 ,並聲請解釋憲法等語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,或該裁判及其所

適用之法規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

送達後翌日起之 6個月不變期間內 ,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

判決 ;聲請木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 ,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

不受理 ,憲法訴訟法第 59條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查系爭裁定非屬憲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規定所稱之確定終局

裁判 ,聲請人亦未據其他確定終局裁判而為本件聲請
,其聲請核

與憲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所定要件不合。至聲請人聲請停止準

用憲法訴訟法部分 ,非屬人民依憲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所得聲

請之事項 ,比部分之聲請亦於法不合。綜上
,本件聲請均不合法 ,

爰依上開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2月 23 日
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
大法官 蔡宗珍

l

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2

大法官 朱富美

書記官 朱倩儀
凋   23    日

2



憲法法庭 裁 定

115年審裁字第407號

聲 請  人 彭鈺龍
上列聲請人聲請解釋憲法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:憲法法庭 115年審裁字第 1號裁定 (下稱系

爭裁定)係準用憲法訴訟法相關規定作成 ,違反憲法所定解釋憲

法方式 ;憲法訴訟法牴觸憲法第 78條 、第 171條第 2項 、第 173

條 、憲法增修條文第 5條第 4項 等規定及司法院釋字第 185號解

釋 ,爰聲請停止準用憲法訴訟法 ,並聲請解釋憲法等語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,或該裁判及其所

適用之法規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

送達後翌日起之 6個月不變期間內 ,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

判決 ;聲請不合程式或不備憲法訴訟法所定要件者 ,審查庭得以

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,憲法訴訟法第 59條及第 15條第 2頂 第 7款

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查系爭裁定非屬憲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規定所稱之確定終局

裁判 ,聲請人亦未據其他確定終局裁判而為本件聲請 ,其聲請核

與憲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所定要件不合。至聲請人聲請停止準

用憲法訴訟法部分 ,非屬人民依憲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所得聲

請之事項 ,此部分之聲請亦於法不合。綜上 ,本件聲請均不合法
,

爰依上開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2月 23 日
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



大法官

大法官

蔡宗珍

朱富美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2

書記官 朱倩儀
月   23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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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裁定

115年審裁字第 408號

聲  請  人 彭鈺龍
上列聲請人聲請解釋憲法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:憲法法庭 115年審裁字第 19號裁定 (下稱系

爭裁定)係準用憲法訴訟法相關規定作成 ,違反憲法所定解釋憲

法方式 ;憲法訴訟法牴觸憲法第 78條 、第 171條第 2項 、第 173

條 、憲法增修條文第 5條第 4項 等規定及司法院釋字第 185號解

釋 ,爰聲請停止準用憲法訴訟法 ,並聲請解釋憲法等語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戶斤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,或該裁判及其所

適用之法規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

送達後翌日起之 6個月不變期間內 ,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

判決 ;聲請不合程式或不備憲法訴訟法所定要件者 ,審查庭得以

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,憲法訴訟法第 59條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

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查系爭裁定非屬憲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規定所稱之確定終局

裁判 ,聲請人亦未據其他確定終局裁判而為本件聲請 ,其聲請核

與憲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所定要件不合。至聲請人聲請停止準

用憲法訴訟法部分 ,非屬人民依憲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所得聲

請之事項 ,比部分之聲請亦於法不合。綜上 ,本件聲請均不合法
,

爰依上開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2月 23 日
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

l



大法官

大法官

蔡宗珍

朱富美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2

書記官 朱倩儀

月   23    日

2



憲法法庭 裁定

l15年審裁字第409號

聲 請 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因聲請再審事件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

,本庭裁定

如 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人因聲請再審事件
,認最高行政法院 114年度聲再字第

76號裁定 (下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)、 行政訴訟法第 49條之 3、

第 102條 、第 176條 、民事訴訟法第 284條 (下合稱系爭規定一 )

及行政訴訟法第 49條之 1、 第 73條 、第 98條之 3、 第 l04條 、

第 265條 、第 278條 、第 283條 、民事訴訟法第 78條 、第 95條

等規定 (下合稱系爭規定

一

),牴觸憲法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

法審查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

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

起之 6個月不變期間內 ,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;聲請

不合程式 、不備憲法訴訟法 (下稱憲訴法)所定要件或聲請書未

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 ,審 查庭均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
,憲訴

法第 59條 、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及第 3項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經查 ,系 爭規定一並未為系爭確定終局裁定所適用
,聲請人自不

得對之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 ;至聲請人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系

爭規定二聲請部分 ,綜觀聲請書所載內容
,其所陳實均與系爭確

定終局裁定及其所適用之系爭規定二無涉 ,核屬聲請書未表明聲

請裁判之理由。本庭爰依上開規定
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l



中  華  民 國  115 年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2

2   月   23    日

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
大法官 蔡宗珍
大法官 朱富美

書記官 朱倩儀
月   23    日

2



憲法 法庭 裁 定

115年審裁字第 410號

聲  請  本 王千瑜
上列聲請人因聲請再審事件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,本庭裁定

如下 :

主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人因聲請再審事件 ,認最高行政法院 l14年度聲再字第

l00號裁定 (下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)、 行政訴訟法第 49條之 3、

第 102條 、第 176條 (下合稱系爭規定一)、 第 49條之 l、 第 73

條 、第 98條之 3、 第 l04條 、第 278條 、第 283條 、民事訴訟法

第 78條及第 95條等規定 (下合稱系爭規定二),牴觸憲法 ,聲

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

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

起之 6個月不變期間內 ,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;聲請

不合程式 、不備憲法訴訟法 (下稱憲訴法)所定要件或聲請書未

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 ,審 查庭均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
,憲訴

法第 59條 、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及第 3項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經查 ,系爭規定一並未為系爭確定終局裁定所適用
,聲請人自不

得對之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 ;至聲請人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系

爭規定二聲請部分 ,綜觀聲請書所載內容
,其所陳實均與系爭確

定終局裁定及其所適用之系爭規定二無涉 ,核屬聲請書未表明聲

請裁判之理由 。本庭爰依上開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2月 23 日

1


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 審判長大法官

大法官

大法官

呂太郎

蔡宗珍

朱富美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2

書記官 朱倩儀
月   23    日

一
 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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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裁定

l15年審裁字第41l號

聲 請  人 彭鈺龍
上列聲請人聲請解釋憲法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:憲法法庭 l15年審裁字第 26號裁定 (下稱系

爭裁定)係準用憲法訴訟法相關規定作成 ,違反憲法所定解釋憲

法方式 ;憲法訴訟法牴觸憲法第 78條 、第 171條第 2項 、第 173

條 、憲法增修條文第 5條第 4項 等規定及司法院釋字第 185號解

釋 ,爰聲請停止準用憲法訴訟法 ,並聲請解釋憲法等語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,或該裁判及其所

適用之法規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

送達後翌日起之 6個月不變期間內 ,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

判決 ;聲請不合程式或不備憲法訴訟法所定要件者 ,審查庭得以

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,憲法訴訟法第 59條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

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查系爭裁定非屬憲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規定所稱之確定終局

裁判 ,聲請人亦未據其他確定終局裁判而為本件聲請
,其聲請核

與憲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所定要件不合。至聲請人聲請停止準

用憲法訴訟法部分 ,非屬人民依憲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所得聲

請之事項 ,此部分之聲請亦於法不合 。綜上
,本件聲請均不合法 ,

爰依上開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2月 23 日
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



大法官

大法官

蔡宗珍

朱富美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2

書記官 朱倩儀
月   23    日

2



憲法法庭 裁定

l15年審裁字第412號

聲 請 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因聲請再審事件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

,本庭裁定

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人因聲請再審事件
,認最高行政法院 114年度聲再字第

125號裁定 (下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)、 行政訴訟法第 49條之 3、

第 102條 、第 176條 、民事訴訟法第 284條 (下合稱系爭規定一 )、

行政訴訟法第 49條之 l、 第 73條 、第 98條之 3、 第 l04條 、第

265條 、第 278條 、第 283條 、民事訴訟法第 78條及第 95條等

規定 (下合稱系爭規定二),牴觸憲法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

審查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

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

起之 6個 月不變期間內 ,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;聲請

不合程式 、不備憲法訴訟法 (下稱憲訴法)所定要件或聲請書未

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 ,審 查庭均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
,憲訴

法第 59條 、第 15條第 2頂 第 7款及第 3項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經查 ,系爭規定一並未為系爭確定終局裁定所適用
,聲請人自不

得對之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 ;至聲請人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系

爭規定二聲請部分 ,綜觀聲請書所載內容
,其所陳實均與系爭確

定終局裁定及其所適用之系爭規定二無涉 ,核屬聲請書未表明聲

請裁判之理由。本庭爰依上開規定
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l



中  華  民 國  115 年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2

2    月

審判長大法官

大法官

大法官

23      日

呂太郎

蔡宗珍

朱富美

書記官 朱倩儀
月   23    日

2



憲法法庭裁 定

115年審裁字第413號

聲 請 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因聲請再審事件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

,本庭裁定

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人因聲請再審事件
,認最高行政法院 l14年度聲再字第

133號裁定 (下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)、 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 3、

第 102條 、第 176條 、民事訴訟法第 284條 (下合稱系爭規定一 )、

行政訴訟法第 49條之 1、 第 73條 、第 98條之 3、 第 l04條 、第

265條 ﹍第 278條 、第 283條 、民事訴訟法第 78條及第 95條等

規定 (下合稱系爭規定二),牴觸憲法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

審查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

範 ,認有牴角蜀憲法者 ,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

起之 6個月不變期間內 ,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;聲請

不合程式 、不備憲法訴訟法 (下稱憲訴法 )戶斤定要件或聲請書未

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 ,審查庭均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
,憲訴

法第 59條 、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及第 3項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經查 ,系爭規定一並未為系爭確定終局裁定所適用
,聲請人自不

得對之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 ;至聲請人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系

爭規定二聲請部分 ,綜觀聲請書所載內容
,其所陳實均與系爭確

定終局裁定及其所適用之系爭規定二無涉 ,核屬聲請書未表明聲

請裁判之理由。本庭爰依上開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1



中  華  民 國  l15  年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． 年 2

2    月

審判長大法官

大法官

大法官

23      日

呂太郎

蔡宗珍

朱富美

書記官 朱倩儀
月   23    日

2



憲法法庭 裁 定

115年審裁字第414號

聲  請 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因移審裁定抗告事件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

,本庭

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
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

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

起之 6個 月不變期間內 ,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;聲請

不合程式或不備憲法訴訟法 (下稱憲訴法)戶斤定要件者 ,審查更

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,憲訴法第 59條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

定有明文 。

二 、本件聲請人因移審裁定抗告事件 ,認最高行政法院 l14年度抗字

第 56號裁定 (下稱系爭裁定)、 教師法 、行政訴訟法第 49條之

l、 第 73條 、第 98條之 4、 第 l02條 、第 l04條 、第 265條 、民

事訴訟法第 78條及第 95條等規定 ,牴觸憲法 ,聲請裁判及法規

範憲法審查。查聲請人不服中華民國 l13年 9月 12日 最高行政法

院 113年度聲再字第 355號裁定 ,向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聲請再審 ,

經該院中華民國 113年 12月 24日 高等行政訴訟庭 113年度聲再

字第 108號裁定 ,將全案才多送於有管轄權之最高行政法院 。聲請

人對比不服 ,提起抗告 ,經最高行政法院認其抗告不合法
,以 系

爭裁定予以駁回 。系爭裁定既係就非屬本案判決之移轉管轄裁定

之抗告所為 ,亦非本案判決 ,是其性質上自非屬憲訴法第 59條第

l項所稱 ,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
,經依法定

1



中

程序用盡審級救濟程序所受之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,聲請人尚不得

據以為本件聲請 ;況綜觀聲請書所陳內容 ,實與系爭裁定與移轉

管轄問題無關 ,顯見聲請人亦非針對系爭裁定而為聲請 。綜上 ,

本件聲請核與憲訴法上開規定之要件不合 ,爰依上開規定 ,以一

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華  民  國  l15  年   2  月  23   日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

大法官 蔡宗珍
大法官 朱富美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2

書記官 朱倩儀
月   23    日

2



憲法法庭 裁定

115年審裁字第415號

聲 請 人 蔡三忱

上列聲請人為聲請保全證據事件 ,聲請裁判憲法審查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聲請意旨略以 :聲請人為聲請保全證據事件
,認中華民國 114年

l1月 28日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114年度聲字第 l17

號裁定 (下稱系爭裁定)違反憲法第十三章第五節教育文化之規

定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,或該裁判及其所

適用之法規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

判決 ;聲請不備其他要件者 ,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
,憲

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 、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查聲請人依法尚得對系爭裁定提起抗告 ,卻未提起而告確定
,是

系爭裁定非屬用盡審級救濟途徑之確定終局裁判
,聲請人自不得

持以聲請裁判憲法審查 。本件聲請核與上開憲法訴訟法所定要件

不合 ,本庭爰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2月 23 日

憲法法庭第一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謝銘洋
大法官 蔡彩貞
大法官 尤伯祥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書記官 吳芝嘉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2月 23 日

l





憲法法庭 裁 定

l15年審裁字第 416號

聲 請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因交付法庭錄影光碟事件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

,

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聲請意旨略以 :最高行政法院 113年度聲再字第 740號裁定
(下

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 )及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 49條之 3、 第 l02

條 、第 176條 (下合稱系爭規定一 )、 第 49條之 l∴ 第 73條 、第

98條之 3、 第 104條 、第 278條 、第 283條 、民事訴訟法第 78條

及第 95條等規定 (下合稱系爭規定二 ),牴觸權力分立原則 、法

律明確性原則 、正當法律程序及法律優位原則
,並侵害聲請人受

憲法保障之平等權 、訴訟權 、工作權 、財產權及講學自由權等權

才︳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
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
,或該裁判及其所

適用之法規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

判決 ;聲請不備其他要件 ,或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
,

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
,憲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 、第 15

條第 2頂 第 7款及第 15條第 3項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查系爭確定終局裁定並未適用系爭規定一
,聲請人自不得據以聲

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。又聲請意旨所指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

系爭規定二牴觸權力分立 、法律明確性原則 、正當法律程序及法

律優位等原則而侵害其憲法上權利云云
,並未具體敘明該裁定及

規定究有何牴觸憲法之處 ,核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 。是本件聲

l



中

請核與上開憲法訴訟法規定所定之要件不合 ,本庭爰以一致決裁

定不受理 。

華  民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2

國  l15  年
憲法法庭第一審查庭

2   月   23    日

審判長大法官 謝銘洋
大法官 蔡彩貞
大法官 尤伯祥

書記官 吳芝嘉
月   23    日

2



憲法法庭 裁 定

115年審裁字第417號

聲 請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因聲請訴訟救助及選任訴訟代理人事件

,聲請裁判及法規

範憲法審查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聲請意旨略以 :最高行政法院 l14年度聲字第 424號裁定
(下稱

煞爭確定終局裁定)及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 73條 (下稱系爭規

定一 )、 第 49條之 l、 第 49條之 3、 第 102條 、第 104條 、第 176

條 、民事訴訟法第 78條 、第 95條及第 284條等規定 (下合稱系

爭規定二 ),牴觸權力分立原則、法律明確性原則、正當法律程序

及法律優位原則 ,並侵害聲請人受憲法保障之平等權 、訴訟權 、

工作權 、財產權及講學自由權等權利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
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
,或該裁判及其所

適用之法規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

判決 ;聲請不備其他要件 ,或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
,

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,憲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 、第 15

條第 2項 第 7款及第 15條第 3項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查系爭確定終局裁定並未適用系爭規定一
,聲請人自不得據以聲

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。又聲請意旨所指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

系爭規定二牴觸權力分立 、法律明確性原則 、正當法律程序及法

律優位等原則而侵害其憲法上權利云云
,並未具體敘明該裁定及

規定究有何牴角蜀憲法之處 ,核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。是本件聲

請核與上開憲法訴訟法規定所定之要件不合
,本庭爰以一致決裁

l



中

定不受理 。

華  民 國  115  年
憲法法庭第一審查庭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2

2   月   23    日

審判長大法官 謝銘洋
大法官 蔡彩貞
大法官 尤伯祥

書記官 兵芝嘉
月   23    日

一 
一

2



憲法法庭裁定

115年審裁字第 418號

聲 請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因聲請訴訟救助及選任訴訟代理人事件

,聲請裁判及法規

範憲法審查 ,本庭裁定女口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聲請意旨略以 :最高行政法院 l14年度聲字第 430號裁定
(下稱

系爭確定終局裁定)及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 73條 (下稱系爭規

定一 )、 第 49條之 l、 第 49條之 3、 第 102條 、第 l04條 、第 176

條 、民事訴訟法第 78條 、第 95條及第 284條等規定 (下合稱系

爭規定二 ),牴觸權力分立原則 、法律明確性原則 、正當法律程序

及法律優位原則 ,並侵害聲請人受憲法保障之平等權 、訴訟權 、

工作權 、財產權及講學自由權等權利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
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
,或該裁判及其所

適用之法規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

判決 ;聲請不備其他要件 ,或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
,

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
,憲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頂 、第 15

條第 2項 第 7款及第 15條第 3項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查系爭確定終局裁定並未適用系爭規定一
,聲請人自不得據以聲

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。又聲請意旨所指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

系爭規定二牴觸權力分立 、法律明確性原則 、正當法律程序及法

律優位等原則而侵害其憲法上權利云云
,並未具體敘明該裁定及

規定究有何牴觸憲法之處 ,核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 。是本件聲

請核與上開憲法訴訟法規定所定之要件不合
,本庭爰以一致決裁

1



中

定不受理 。

華  民 國  l15  年
憲法法庭第一審查庭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2

2   月   23    日

審判長大法官 謝銘洋
大法官 蔡彩貞
大法官 尤伯祥

書記官 吳芝嘉
月   23    日

2



憲法 法庭 裁 定

115年審裁字第419號

聲 請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因聲請訴訟救助及選任訴訟代理人事件

,聲請裁判及法規

範憲法審查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聲請意旨略以 :最高行政法院 114年度聲字第 433號裁定
(下稱

系爭確定終局裁定)及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 49條之 1、 第 73條

(下合稱系爭規定一),行政訴訟法第 49條之 3、 第 l02條 、第

l04條 、第 176條 、民事訴訟法第 78條 、第 95條及第 284條等

規定(下合稱系爭規定二 ),牴觸權力分立原則、法律明確性原則、

正當法律程序及法律優位原則 ,並侵害聲請人受憲法保障之平等

權 、訴訟權 、工作權 、財產權及講學自由權等權利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
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
,或該裁判及其所

適用之法規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

判決 ;聲請不備其他要件 ,或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
,

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,憲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 、第 15

條第 2項 第 7款及第 15條第 3項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查系爭確定終局裁定並未適用煞爭規定一
,聲請人自不得據以聲

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。又聲請意旨所指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

系爭規定二牴觸權力分立 、法律明確性原則 、正當法律程序及法

律優位等原則而侵害其憲法上權利云云
,並未具體敘明該裁定及

規定究有何牴觸憲法之處 ,核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。是本件聲

請核與上開憲法訴訟法規定所定之要件不合
,本庭爰以一致決裁

1



中

定不受理 。

華  民 國  115  年
憲法法庭第一審查庭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2

2   月   23    日

審判長大法官 謝銘洋
大法官 蔡彩貞
大法官 尤伯祥

書記官 兵芝嘉
月   23    日

2



憲法法庭 裁定

115年審裁字第420號

聲 請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因訴訟救助及選任訴訟代理人事件

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

法審查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 由

一、聲請意旨略以 :最高行政法院 l14年度聲再字第 66號裁定
(下稱

系爭確定終局裁定)及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 49條之 3、 第 l02

條 、第 176條及民事訴訟法第 284條 (下合稱系爭規定一),行政

訴訟法第 49條之 1、 第 73條 、第 98條之 3、 第 l04條 、第 265

條 、第 278條 、第 283條 ‵民事訴訟法第 78條及第 95條等規定

(下合稱系爭規定二),牴觸權力分立原則、法律明確性原則、正

當法律程序及法律優位原則 ,並侵害聲請人受憲法保障之平等權、

訴訟權 、工作權 、財產權及講學自由權等權利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
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
,或該裁判及其所

適用之法規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

判決 ;聲請不備其他要件 ,或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
,

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
,憲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 、第 15

條第 2項第 7款及第 15條第 3項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查系爭確定終局裁定並未適用系爭規定一
,聲請人自不得據以聲

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。又聲請意旨所指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

煞爭規定二牴觸權力分立 ﹍法律明確性原則 、正當法律程序及法

律優位等原則而侵害其憲法上權利云云
,並未具體敘明該裁定及

規定究有何牴觸憲法之處 ,核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。是本件聲

l



中

請核與上開憲法訴訟法規定所定之要件不合 ,本庭爰以一致決裁

定不受理 。

華  民 國  115  年
憲法法庭第一審查庭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2

2   月   23    日

審判長大法官 謝銘洋
大法官 蔡彩貞
大法官 尤伯祥

書記官 兵芝嘉
月   23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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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 裁定

l15年審裁字第421號

聲 請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因聲請迴避之再審事件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

,本

庭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聲請意旨略以 :最高行政法院 114年度聲再字第 78號裁定
(下稱

系爭確定終局裁定)及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 19條 、第 20條 、

第 49條之 3、 第 176條 (下合稱系爭規定一),行政訴訟法第 49

條之 1、 第 73條 、第 98條之 3、 第 104條 、第 265條 、第 278條 、

第 283條 、民事訴訟法第 78條及第 95條等規定 (下合稱系爭規

定二),牴觸權力分立原則 、法律明確性原則、正當法律程序及法

律優位原則 ,並侵害聲請人受憲法保障之平等權 、訴訟權 、工作

權 、財產權及講學自由權等權利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
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
,或該裁判及其所

適用之法規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

判決 ;聲請不備其他要件 ,或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
,

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
,憲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 、第 15

條第 2項 第 7款及第 15條第 3項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查系爭確定終局裁定並未適用系爭規定一
,聲請人自不得據以聲

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。又聲請意旨所指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

系爭規定二牴觸權力分立 、法律明確性原則 、正當法律程序及法

律優位等原則而侵害其憲法上權利云云
,並未具體敘明該裁定及

規定究有何牴觸憲法冬處 ,核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。是本件聲

l



中

請核與上開憲法訴訟法規定所定之要件不合 ,本庭爰以一致決裁

定不受理 。

華  民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 華  民  國  115 年  2

國  115  年
憲法法庭第一審查庭

2   月   23    日

審判長大法官 謝銘洋
大法官 蔡彩貞
大法官 尤伯祥

書記官 兵芝嘉
月   23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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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 裁 定

115年審裁字第 422號

聲 請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因聲請訴訟救助及選任訴訟代理人之再審事件

,聲請裁判

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 由

一、聲請意旨略以 :最高行政法院 l14年度聲再字第 130號裁定
(下

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)及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 49條之 3、 第 102

條 、第 176條及民事訴訟法第 284條 (下合稱系爭規定一),行政

訴訟法第 49條之 l、 第 73條 、第 98條之 3、 第 l04條 、第 265

條 、第 278條 、第 283條 、民事訴訟法第 78條及第 95條等規定

(下合稱系爭規定二),牴觸權力分立原則、法律明確性原則、正

當法律程序及法律優位原則 ,並侵害聲請人受憲法保障之平等權、

訴訟權 、工作權 、財產權及講學自由權等權利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
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
,或該裁判及其所

適用之法規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

判決 ;聲請不備其他要件 ,或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
,

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
,憲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 、第 15

條第 2頂 第 7款及第 15條第 3項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查系爭確定終局裁定並未適用系爭規定一
,聲請人自不得據以聲

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。又聲請意旨所指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

系爭規定二牴觸權力分立 、法律明確性原則 、正當法律程序及法

律優位等原則而侵害其憲法上權利云云
,並未具體敘明該裁定及

規定究有何牴觸憲法之處 ,核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。是本件聲

1



中

請核與上開憲法訴訟法規定所定之要件不合 ,本庭爰以一致決裁

定不受理 。

華  民 國  115  年
憲法法庭第一審查庭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2

2   月   23    日

審判長大法官 謝銘洋
大法官 蔡彩貞
大法官 尤伯祥

書記官 兵芝嘉
月   23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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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 裁定

115年審裁字第423號

聲 請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因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再審事件

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

法審查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聲請意旨略以 :最高行政法院 l14年度聲再字第 136號裁定
(下

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)承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 19條 、第 20條、

第 49條之 3、 第 298條 (下合稱系爭規定一 )、 第 49條之 l、 第

73條 、第 98條之 3、 第 l04條 、第 265條 、第 278條 、第 283條 、

民事訴訟法第 78條及第 95條等規定 (下合稱系爭規定二 ),牴觸

權力分立原則、法律明確性原則、正當法律程序及法律優位原則
,

並侵害聲請人受憲法保障之平等權 、訴訟權 、工作權 、財產權及

講學自由權等權利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
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
,或該裁判及其所

適用之法規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

判決 ;聲請不備其他要件 ,或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
,

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
,憲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 、第 15

條第 2項 第 7款及第 15條第 3項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查系爭確定終局裁定並未適用系爭規定一
,聲請人自不得據以聲

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。又聲請意旨所指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

系爭規定二牴觸權力分立 、法律明確性原則 、正當法律程序及法

律優位等原則而侵害其憲法上權利云云
,並未具體敘明該裁定及

規定究有何牴觸憲法之處 ,核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 。是本件聲

l



中

請核與上開憲法訴訟法規定所定之要件不合 ,本庭爰以一致決裁

定不受理 。

華  民 國  l15  年
憲法法庭第一審查庭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2

2   月   23    日

審判長大法官 謝銘洋
大法官 蔡彩貞
大法官 尤伯祥

書記官 吳芝嘉
月   23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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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裁定

l15年審裁字第 424號

聲 請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因聲請訴訟救助及選任訴訟代理人之再審事件

,聲請裁判

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聲請意旨略以 :最高行政法院 l14年度聲再字第 139號裁定
(下

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 )及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 49條之 3、 第 l02

條 、第 176條及民事訴訟法第 284條 (下合稱系爭規定一),行政

訴訟法第 49條之 l、 第 73條 、第 98條之 3、 第 104條 、第 265

條 、第 278條 、第 283條 、民事訴訟法第 78條及第 95條等規定

(下合稱系爭規定二),牴觸權力分立原則 、法律明確性原則、正

當法律程序及法律優位原則 ,並侵害聲請人受憲法保障之平等權、

訴訟權 、工作權 、財產權及講學自由權等權利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
,或該裁判及其所

適用之法規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

判決 ;聲請不備其他要件 ,或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
,

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
,憲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 、第 15

條第 2項 第 7款及第 15條第 3項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查系爭確定終局裁定並未適用系爭規定一
,聲請人自不得據以聲

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。又聲請意旨所指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

系爭規定二牴觸權力分立 、法律明確性原則 、正當法律程序及法

律優位等原則而侵害其憲法上權利云云
,並未具體敘明該裁定及

規定究有何牴觸憲法之處 ,核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。是本件聲

l



中

請核與上開憲法訴訟法規定所定之要件不合 ,本庭爰以一致決裁

定不受理 。

華  民 國  115  年
憲法法庭第一審查庭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b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2

2   月   23    日

審判長大法官 謝銘洋
大法官 蔡彩貞
大法官 尤伯祥

書記官 兵芝嘉
月   23    日

2



憲法法庭 裁 定

115年審裁字第425號

聲 請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為交付法庭錄音光碟事件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

,

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 由

一、聲請意旨略以 :最高行政法院 114年度抗字第 16號裁定
(下稱煞

爭裁定)及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 3(下稱系爭規定一 )、

第 49條之 l、 第 73條 、第 98條之 4、 第 104條 、第 265條 、民

事訴訟法第 78條及第 95條等規定 (下合稱系爭規定二),牴觸權

力分立原則 、法律明確性原則 、正當法律程序及法律優位原則
,

並侵害聲請人受憲法保障之平等權 、訴訟權 、工作權 、財產權及

講學自由權等權利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
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
,或該裁判及其所

適用之法規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

判決 ;聲請不備其他要件 ;或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
,

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,憲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 、第 15

條第 2項 第 7款及第 15條第 3項定有明文 。

三、查聲請人對系爭裁定聲請裁判憲法審查
,因係屬程序事項之指摘 ,

應以系爭裁定為系爭確定終局裁定 ,然 系爭確定終局裁定並未適

用系爭規定一 ,聲請人自不得據以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 。又聲請

意旨所指系爭裁定及系爭規定二牴觸權力分立、法律明確性原則、

正當法律程序及法律優位等原則而侵害其憲法上權利云云
,並未

具體敘明該裁定及規定究有何牴觸憲法之處
,核屬未表明聲請裁

l



中

判理由 。是本件聲請核與上開憲法訴訟法規定所定之要件不合 ,

本庭爰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華  民  國  115  年   2  月  23   日
憲法法庭第一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謝銘洋

大法官 蔡彩貞

一  大法官 尤伯祥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2

書記官 兵芝嘉
月   23    日

2



憲法法庭裁定

l15年審裁字第 426號

聲 請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因訴訟救助事件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

,本庭裁定

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王里。

理 由

一、聲請意旨略以 :最高行政法院 114年度抗字第 87號裁定 (下稱系

爭裁定)及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 49條之 3、 第 102條 、第 176

條 (下合稱系爭規定一 )、 第 49條之 1、 第 73條 、第 98條之 4、

第 104條 、第 265條 、民事訴訟法第 78條及第 95條等規定 (下

合稱系爭規定二 ),牴觸權力分立原則、法律明確性原則、正當法

律程序及法律優位原則 ,並侵害聲請人受憲法保障之平等權 、訴

訟權 、工作權 、財產權及講學自由權等權利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
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
,或該裁判及其所

適用之法規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

判決 ;聲請不備其他要件 ,或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
,

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
,憲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 、第 15

條第 2項 第 7款及第 15條第 3項定有明文 。

三、查聲請人對系爭裁定聲請裁判憲法審查
,因係屬程序事項之指摘 ,

應以系爭裁定為系爭確定終局裁定 ,然 系爭確定終局裁定並未適

用系爭規定一 ,聲請人自不得據以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 。又聲請

意旨所指系爭裁定及系爭規定二牴觸權力分立、法律明確性原則、

正當法律程序及法律優位等原則而侵害其憲法上權利云云
,並未

具體敘明該裁定及規定究有何牴觸憲法之處
,核屬未表明聲請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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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
判理由 。是本件聲請核與上開憲法訴訟法規定所定之要件不合 ,

本庭爰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華  民  國  l15  年   2  月  23   日

憲法法庭第一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謝銘洋
大法官 蔡彩貞
大法官 尤伯祥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2

書記官 吳芝嘉
月   23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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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 裁定

l15年審裁字第碎27號

聲 請 人 甲

上列聲請人聲請解釋憲法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按對於憲法法庭及審查庭之裁判
,不得聲明不服 ;對憲法法庭或

審查庭之裁判聲明不服者 ,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
,憲法

訴訟法第 3θ 條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b款定有明文 。

二 、查聲請人認憲法法庭 1l碎 年審裁字第 1巧5號裁定之訴訟程序違

反憲法增修條文第 5條第碎項等規定 ,而聲請解釋憲法 ,核屬對

該裁定聲明不服 ,本庭爰依上開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2月 23 日
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
大法官 蔡宗珍
大法官 朱富美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書記官 陳淑婷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2月 23 日

1





憲法法庭裁定

l15年審裁字第碎28號

聲 請 人 彭鈺龍
上列聲請人聲請解釋憲法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按對於憲法法庭及審查庭之裁判
,不得聲明不服 ;對憲法法庭或

審查庭之裁判聲明不服者 ,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
,憲法

訴訟法第 3少 條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6款定有明文 。

二 、查聲請人認憲法法庭 l15年審裁字第 3號裁定之訴訟程序違反憲

法增修條文第 5條第碎項等規定 ,而聲請解釋憲法 ,核屬對該裁

定聲明不服 ;本庭爰依上開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2月 23 日
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
大法官 蔡宗珍
大法官 朱富美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書記官 陳淑婷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2月 23 日





憲法法庭裁定

l15年審裁字第碎2少 號

聲 請 人 彭鈺龍
上列聲請人聲請解釋憲法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按對於憲法法庭及審查庭之裁判
,不得聲明不服 ;對憲法法庭或

審查庭之裁判聲明不服者 ,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
,憲法

訴訟法第 3少 條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6款定有明文 。

二 〔查聲請人認憲法法庭 l15年審裁字第 15號裁定之訴訟程序違反

憲法增修條文第 5條第碎項等規定 ,而聲請解釋憲法 ,核屬對該

裁定聲明不服 ,本庭爰依上開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2月 23 日
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
大法官 蔡宗珍
大法官 朱富美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書記官 陳淑婷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2月 23 日

1





憲法法庭 裁定

l15年審裁字第碎30號

聲 請 人 彭鈺龍
上列聲請人聲請解釋憲法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 由

一 、按對於憲法法庭及審查庭之裁判
,不得聲明不服 ;對憲法法庭或

審查庭之裁判聲明不服者 ,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
,憲法

訴訟法第 3少 條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6款定有明文 。

二 、查聲請人認憲法法庭 l15年審裁字第 18號裁定之訴訟程序違反

憲法增修條文第 5條第碎項等規定 ,而聲請解釋憲法 ,核屬對該

裁定聲明不服 ,本庭爰依上開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2月 23 日
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
大法官 蔡宗珍
大法官 朱富美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書記官 陳淑婷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2月 23 日





憲法法庭裁定

115年審裁字第網3號

聲 請 人 陳永樑 (原名蘇永樑 )

上列聲請人因偽造有價證券案件

一

聲請裁判憲法審查。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聲請意旨略以 :臺灣高等法院 l1碎 年度聲再字第 2θ碎號刑事裁定

(下稱系爭裁定),對聲請人所提出之新事實 、新證據未加以審

查 ,即做成不利於聲請人之判斷 ,牴觸憲法第 16條程序基本權及

第23條比例原則 ,爰聲請裁判憲法審查等語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
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
,或該裁判及其適

用之法規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

決 ;聲請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 ,且情形不得補正者
,審 查更

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
,憲法訴訟法 (下稱憲訴法)第 5少 條第 1

項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定有明文 。又憲訴法第 5少 條第 1項所

定裁判憲法審查制度 ,係賦予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

之案件 ,認確定終局裁判解釋及適用法律 ,有誤認或忽略基本權

利重要意義 ,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角蜀憲法之

情形時 (憲訴法第 5少 條第 1項規定立法理由參照 ),得聲請憲法

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。是人民聲請裁判憲法審查
,如非針對確

定終局裁判就法律之解釋 、適用悖離憲法基本權利與憲法價值
,

而僅爭執法院認事用法所持見解者
,即難謂合於聲請裁判憲法審

查之法定要件 。

l



三、經查 :(一 )聲請人曾就系爭裁定提起抗告 ,經最高法院 ll碎 年度

台抗字第 lb冷6號刑事裁定以抗告難認為有理由為由予以駁回 ,是

本件聲請應以上開最高法院刑事裁定為本庭據以審查之確定終局

裁定 ,並就聲請人所主張之系爭裁定併予審酌 ,合先敘明。(二 )

核聲請意旨所陳 ,僅屬以一己之見解 ,爭執確定終局裁定及系爭裁

定認事用法所持見解 ,尚難謂客觀上已具體敘明其憲法上權牙ll遭

受如何不法之侵害 ,及確定終局裁定與系爭裁定究有何牴觸憲法

之處。是本件聲請與上開規定要件不合 ,本庭爰以一致決裁定不受

理t。

中  華  民 國  l15  年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2

2   月

審判長大法官

大法官

大法官

23 日

呂太郎

蔡宗珍

朱富美

書記官 陳淑婷
月   23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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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 法庭 裁 定

l15年審裁字第碎貂 號

聲 請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因聲請法官迴避事件聲請再審事件

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

法審查 。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:最高行政法院 ll碎 年度聲再字第 73號裁定 (

下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),及其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 1少 條 、第

20條 、第碎9條之 3、 第 17b條 (下併稱系爭規定一)、 行政訴訟

法第碎少條之 1、 第 73條 、第少8條之 3、 第 l0碎 條 、第 278條 、

第 283條 、民事訴訟法第 78條 、第必 條 (下併稱系爭規定二 )

等規定 ,有違憲疑義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等語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

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

起之 b個 月不變期間內 ,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;聲請

不合程式 、不備憲法訴訟法所定要件 ,或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

之理由者 ,審查庭均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
,憲法訴訟法第 5θ 條

、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及第 3項分別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經查 :(一 )系 爭規定一並未為系爭確定終局裁定所適用
,聲請人

自不得對之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。(二 )綜觀聲請書所載內容
,其

所陳實均與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其所適用之系爭規定二無涉
,核

屬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。本庭爰依上開規定
,以一致決

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2月 2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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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 審判長大法官

大法官

大法官

呂太郎

蔡宗珍

朱富美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2

書記官 陳淑婷
月   23    日

一 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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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 法庭 裁 定

l15年審裁字第碎碎5號

聲 請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因聲請法官迴避事件聲請再審事件

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

法審查 。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 由

一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:最高行政法院 ll碎 年度聲再字第少0號裁定 (

下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),及其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 1炒 條 、第

20條 、第碎少條之 3、 第 17b條 (下併稱系爭規定一)、 行政訴訟

法第碎少條之 l、 第 73條 、第少8條之 3、 第 l0碎 條 、第 278條 、

第 283條 、民事訴訟法第 78條 、第必 條 (下併稱系爭規定二 )

等規定 ,有違憲疑義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等語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
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

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

起之 6個 月不變期間內 ,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;聲請

不合程式 、不備憲法訴訟法所定要件 ,或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

之理由者 ,審 查庭均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
;憲法訴訟法第 5少 條

、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及第 3項分別定有明文 。

三、經查 :(一 )系 爭規定一並未為系爭確定終局裁定所適用
,聲請人

自不得對之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。(二 )綜觀聲請書所載內容
,其

所陳實均與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其所適用之系爭規定二無涉
,核

屬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。本庭爰依上開規定
,以一致決

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2月 必  日

l


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 審判長大法官

大﹉法官

大法官

呂太郎

蔡宗珍

朱富美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2

書記官 陳淑婷
月   23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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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 裁定

l15年審裁字第碎碎b號

聲 請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因訴訟救助及選任代理人事件聲請再審事件

,聲請裁判及

法規範憲法審查。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:最高行政法院 l1冷 年度聲再字第 l17號裁定

(下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),及其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碎少條之

3、 第 102條 、第 17b條 、民事訴訟法第 28碎 條 (下併稱系爭規定

一)、 行政訴訟法第碎少條之 l、 第 73條 、第θ8條之 3、 第 l0碎

條 、第 2b5條 、第 278條 、第283條 、民事訴訟法第 78條 、第必

條 (下併稱系爭規定二)等規定 ,有違憲疑義 ,聲請裁判及法規

範憲法審查等語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
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

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

起之 6個 月不變期間內 ,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;聲請

不合程式 、不備憲法訴訟法所定要件 ,或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

之理由者 ,審 查庭均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
,憲法訴訟法第 5少 條、

第 15條第 2項第 7款及第 3項分別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經查 :(一 )系 爭規定一並未為系爭確定終局裁定所適用
,聲請人

自不得對之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。(二 )綜觀聲請書所載內容
,其

所陳實均與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其所適用之系爭規定二無涉
,核

屬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。本庭爰依上開規定
,以一致決

裁定不受理 。

l



中  華  民 國  l15  年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2

2   月   23    日

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
大法官 蔡宗珍
大法官 朱富美

書記官 陳淑婷
月   23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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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裁定

115年審裁字第碎碎7號

聲 請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因聲請保全證據事件聲請再審事件

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

法審查 。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:最高行政法院 ll碎 年度聲再字第 177號裁定

(下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),及其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碎少條之

3、 第 l02條 、第 17b條 (下併稱系爭規定一 )、 行政訴訟法第碎9

條之 l、 第 73條 、第少8條之 3、 第 l0碎 條 、第278條 、第283條

、民事訴訟法第 78條 、第炒5條 (下併稱系爭規定二)等規定 ,

有違憲疑義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等語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

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

起之 b個 月不變期間內 ,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;聲請

不合程式 、不備憲法訴訟法所定要件 ,或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

之理由者 ,審查庭均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,憲法訴訟法第 5少 條

、第 15條第2項 第 7款及第 3項分別定有明文 。

三、經查 :(一 )系 爭規定一並未為系爭確定終局裁定所適用
,聲請人

自不得對之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。(二 )綜觀聲請書所載內容
,其

所陳實均與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其所適用之系爭規定二無涉
,核

屬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。本庭爰依上開規定
,以一致決

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2月 必  日

l


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
大法官

大法官

呂太郎

蔡宗珍

朱富美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2

書記官 陳淑婷
月   23    日

2



憲法法庭 裁 定

l15年審裁字第貂8號

聲 請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因教師法事件聲請再審事件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

。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:最高行政法院 1l碎 年度聲再字第 206號裁定

(下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),及其所適用之教師法 、行政訴訟法

第 l02條 (下併稱系爭規定一)、 行政訴訟法第碎少條之 l、 第 73

條 、第θ8條之 3、 第 l0碎 條 、第 2b5條 、第278條 、第283條 、

民事訴訟法第 78條 、第少5條 (下併稱系爭規定二)等規定 ,有

違憲疑義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等語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

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

起之 b個 月不變期間內 ,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;聲請

不合程式 、不備憲法訴訟法所定要件 ,或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

之理由者 ,審查庭均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,憲法訴訟法第 5少 條

、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及第 3項分別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經查 :(一 )系 爭規定一並未為系爭確定終局裁定所適用
,聲請人

自不得對之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。(二 )綜觀聲請書所載內容
,其

所陳實均與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其所適用之系爭規定二無涉
,核

屬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。本庭爰依上開規定
,以一致決

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2月 23 日

l


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

大法官

大法官

呂太郎

蔡宗珍

朱富美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2

書記官 陳淑婷
月   23    日

2



憲法法庭裁定

l15年審裁字第碎碎少號

聲 請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。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
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

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

起之 6個 月不變期間內 ,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;聲請

不備憲法訴訟法所定要件者 ,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
,憲

法訴訟法第 5少 條及第 15條第 2項第 7款分別定有明文 。

二 、本件聲請書載明以最高行政法院 1l碎 年度聲再字第〃9號裁定 (

下稱系爭裁定)為確定終局裁判 ,．l隹查聲請人並非系爭裁定之當

事人 ,聲請人自不得據以聲請憲法法庭裁判 。是本件聲請與憲法

訴訟法上開規定之要件不合 ,本庭爰依上開規定
,以一致決裁定

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2月 23 日
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
大法官 蔡宗珍
大法官 朱富美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書記官 陳淑婷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2月 23 日

l




